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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7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4_BA_BA_E6_c80_307477.htm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

厅关于印发《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银行机构代码信

息管理规定》的通知（银办发[2007]75号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

总部，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、省会(首府)城市中心支行，深

圳市中心支行；各政策性银行、国有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

银行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：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《人民币银

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银行机构代码信息管理规定》(见附件)

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同一银行业

金融机构(以下简称银行机构)和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银

行机构代码应与其支付系统行号保持一致。银行机构或中国

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申报银行机构代码时，如支付系统行号已

按照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颁发支付系统银行行别、行号业务

标准的通知》(银发 [2003]189号)的要求编制，应直接以支付

系统行号进行申报；如其支付系统行号尚未编制或未按照银

发[2003]189号文件要求编制，应按照本通知要求正确编制银

行机构代码进行申报，并且在以后申报新增或变更支付系统

行号时，以此银行机构代码进行申报。 二、中国人民银行各

分行的营业部门可单独编报其银行机构代码信息，其他分支

机构内设的营业部门不编报银行机构代码信息。 请中国人民

银行上海总部，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、省会(首府)城市中心

支行，深圳市中心支行将本通知转发至所在省(区、市)的城

市商业银行、农村商业银行、农村合作银行、城乡信用社和



外资银行。 实施过程中如遇问题，请及时报告中国人民银行

总行支付结算司。 附件：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银行

机构代码信息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二00七年四月六

日 附件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银行机构代码信息管理

规定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

统(以下简称账户管理系统)银行机构代码信息的管理，确保

银行机构代码信息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保障账户管理系统

的安全、稳定运行，根据《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》(

中国人民银行令[2003]第5号发布)、《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

理办法实施细则》(银发[2005]16号文印发)等规章制度，制定

本规定。 第二条 中国境内持有金融许可证并办理人民币支付

结算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(以下简称银行机构)和中国人民

银行分支机构新增、变更、撤销银行机构代码信息适用本规

定。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银行机构代码，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根

据支付系统行名行号的编码规则为银行机构和中国人民银行

分支机构编制的，用于账户管理系统识别其身份的唯一标识

。 本规定所称银行机构代码信息，是指在账户管理系统中使

用的银行机构和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相关信息，包括银

行机构全称、银行机构代码、银行类别、行别名称、行别代

码、分支机构序号、直接管辖行银行机构代码、银行机构所

在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代码、所在省 (市、区)名称、所

在地区名称、所在城市名称、所在城市地区代码、邮政编码

、电话号码、电子邮箱、地址等信息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